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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经办政务
服务事项办事指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共济保障）》（试行）的通知

藏医保办〔2022〕11 号

各地（市）医疗保障局，自治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自治区人民

政府驻内地各办事处、干休所，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格尔木办事处

社保局，区本级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单位：

按照《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办法〉的通知》（藏政办发

〔2021〕36 号）规定，我们对《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医疗保

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和〈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

务事项办事指南〉的通知》（藏医保〔2020〕66 号）中经办政务

服务事项办事指南进行完善，形成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

障领域经办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需新增门诊费用手工零星报

销（普通门诊）、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享两项业务，基本医

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参保人员普通门诊费用结算资料及其他内

容不变。现将《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实施，如遇各类问题，认真研究，主动应对，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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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向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报告。

联系人：计锋 联系电话：0891-6609963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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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
办事指南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

一、门诊费用手工零星报销（普通门诊）

◆事项名称：门诊费用手工零星报销（普通门诊）

◆受理单位：自治区、地（市）、县（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服务对象：参保职工

◆办理渠道：窗口办理

◆办理流程：申请—受理—审核—拨付—办结

◆办理材料：

1.《直接支付参保人员（单位）基本医疗保险医疗待遇信息

表》

2.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3.门诊收费票据

4.门诊费用清单或门诊处方底方

◆办理时限：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

◆查询方式：窗口查询、电话查询、网上查询

◆评价渠道：线上线下评价

◆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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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或委托人携带

材料申请
受理 拨付审核

材料不全一次告知

办结

◆说明事项：1.意外伤害就医的应提供非第三方原因相关证明材

料复印件，无法提供的应填写《个人承诺书》。2.填写《直接支

付参保人员（单位）基本医疗保险医疗待遇信息表》时一并提供

银行卡复印件，非参保人本人银行卡的需填写《个人承诺书》。

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享

◆事项名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享

◆受理单位：自治区、地（市）、县（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服务对象：参保职工

◆办理渠道：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办理流程：申请—受理—办结，免经办审核

◆办理材料：

1.《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共享申请及变更表》（一式

两份，见附件 1）

2.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3.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近亲属共享承诺书（见附件2）

◆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查询方式：窗口查询、电话查询、网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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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渠道：线上线下评价

◆办理流程图：

受理个人携带申请材料 办结

◆说明事项：1.授权人及其家庭成员需要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微信、支付宝等渠道激活本人的医保电子凭证，方可建立

家庭共享关系。2.若授权人的家庭成员为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刷

卡（码）时默认优先使用本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两个医保账户

余额均充裕时，可自行选择使用本人或授权人医保个人账户，被

授权人医保个人余额不足时，将自动调用授权人的医保个人账户，

授权人不得使用家庭成员的医保个人账户。主要应用场景：一是

联网结算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二是联

网结算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的费用。

3.若授权人的家庭成员为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就医购药结算时直

接调用授权人医保个人账户。主要应用场景：一是联网结算在定

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二是联网结算在定点

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的费用。三是缴纳参加

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4.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可

与参加我区基本医疗保险的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建立医保

个人账户共享关系。家庭共享关系绑定是单向的，同一时限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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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绑定 1 次，即授权人绑定家庭成员后，授权人不能被其建立

家庭共享关系的家庭成员绑定，已建立家庭共享关系的家庭成员

也不能被其他参保人绑定。家庭成员（职工医保参保人员）被绑

定后可作为授权人共享其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享关系解除后，

原授权人及已解除家庭共享关系的家庭成员，可以被其他授权人

绑定。5.仅有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家庭成员共享使用，绑定关

系的家庭成员不能享受授权人的各类医保待遇。6.授权人不再参

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共享关系自动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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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共享申请及变更表

一、共享账户授权人基本信息

姓名
身份证
号码

手机号码

二、个人账户被共享人基本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申请变更
事项（增
加/取消）

手机号码

□增加

□取消

□增加

□取消

□增加

□取消

□增加

□取消

□增加

□取消

□增加

□取消

□增加

□取消

□增加

□取消

□增加

□取消

□增加

□取消

注：1.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共享申请人如实填报共享账户创建人基本信息后，根据本人需

办理业务在纳入共享账户近亲属信息、个人账户被共享人信息中分别填报相关内容。

2.本表一式两份，申请人、医保经办机构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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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近亲属共享承诺书

本人为西藏自治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按照自

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

济保障机制的实施办法〉的通知》（藏政办发〔2021〕36 号）规

定，建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享机制。现自愿申请在本人与

本人近亲属之间建立“医保个人账户共享关系”。本人同意确立

上述关系，并作如下承诺：

一、本人已知晓西藏自治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家庭

共享相关要求，自愿使用本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为本人近亲

属支付符合医保政策规定的由个人负担的医药费用、缴纳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可与参加我区基本医疗保险

的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建立医保个人账户共享关系。家庭

共享关系绑定是单向的，同一时限内只能被绑定 1 次，即授权人

绑定家庭成员后，授权人不能被其建立家庭共享关系的家庭成员

绑定，家庭成员也不能被其他参保人绑定。家庭成员（职工医保

参保人员）被绑定后可作为授权人共享其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

享关系解除后，原授权人及已解除家庭共享关系的家庭成员，可

以被其他授权人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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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授权人不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共享关系自

动解除。

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绑定近亲属、解绑近亲属

时，均需通过人脸验证确认是否属本人操作。【仅限网上办理】

五、家庭共享授权绑定成功后，即时生效。

六、若授权人的家庭成员为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刷卡（码）

时默认优先使用职工本人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充裕时，可自行选

择使用本人或授权人医保个人账户。当家庭成员没有医保个人账

户、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不足或者为零时，在存在绑定关系的前提

下，可以消费授权人医保个人账户。当授权人医保个人账户余额

不足 3000 元（含）时，不能使用授权人医保个人账户消费。

七、仅有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家庭成员共享使用，建立家

庭共享关系的家庭成员不能享受授权人的各类医保待遇。授权人

不得使用与其建立家庭共享关系的家庭成员医保个人账户。

八、本人确认在“医保个人账户共享关系”中提供的近亲属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因信息提供不实或填报错误等，

以及被授权人违规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带来资金损失、违法违规

等责任，由本人承担，同时承担因虚假承诺导致的其他责任。

承诺人（签字手印）：

XXXX 年 XX 月 XX 日


